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顧問事業於傳播媒體從事營業活動自行審核與申報作業程序
    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期貨顧問事業於傳播媒體節目從事期貨分析活動、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或邀請外賓對委任人舉辦講習、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活動，應將各節目及活動依序登記於自行審核執行登記簿（附表一），並由專責主管人員依據節目及活動內容確實檢視檢聽後，逐案作成審核檢討報告（附表二），遇臨時性受訪應向專責主管人員報備，並於事後補登。
四、期貨顧問事業應於每月十日前，檢附上月自行審核執行登記簿及審核檢討報告一份，向本公會申報備查。
本公會每月得依申報內容隨機抽檢，並請期貨顧問事業提供相關節目、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或邀請外賓對委任人舉辦講習、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活動錄製內容以供檢視檢聽。
本公會認為有必要時，得要求期貨顧問事業提供相關節目、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或邀請外賓對委任人舉辦講習、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活動錄製內容、審核檢討報告等資料，以供查核，期貨顧問事業不得拒絕。
五、期貨顧問事業之受訪節目或自行製播之期貨分析活動應遵守下列程序：
(一)期貨顧問事業自行製播之非即時性期貨分析活動，專責主管人員應於節目播送前，先行檢視檢聽；如發現有違反相關規定情事，應督導相關違失人員確實改善後，始能播出。
(二)期貨顧問事業之受訪節目或自行製播之即時性期貨分析活動，專責主管人員應於節目播送後五個營業日內確實檢視檢聽節目內容；如發現有缺失事項，應督導相關違失人員確實檢討改善，並將處理措施及改善計劃填寫於檢討報告。
(三)如為受訪節目，應由受訪人所屬之期貨顧問事業向媒體索取或自行錄製該節目內容備查。
期貨顧問事業舉辦講習、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活動如邀請外部人士擔任講師或貴賓分享心得，應先查證該人士真實身分及合宜性，內容應以其業務員推廣或招攬業務為主，外部人士發表內容為輔，並將會議中所有對外資料事先確實審查，專責主管人員應於會議結束後五個營業日內確實檢視檢聽會議錄影及錄音帶、光碟片或電子檔案，並作成檢討報告。
六、期貨顧問事業依本作業程序所索取或自行錄製之節目內容與所有關於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或邀請外賓對委任人舉辦講習、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活動之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二年，但節目或活動內容涉有爭議者，應保存至該爭議消除為止。

	三、期貨顧問事業於傳播媒體節目從事期貨分析活動、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舉辦講習、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活動，應將各節目及活動依序登記於自行審核執行登記簿（附表一），並由專責主管人員依據節目及活動內容確實檢視檢聽後，逐案作成審核檢討報告（附表二），遇臨時性受訪應向專責主管人員報備，並於事後補登。
四、期貨顧問事業應於每月十日前，檢附上月自行審核執行登記簿及審核檢討報告一份，向本公會申報備查。
本公會每月得依申報內容隨機抽檢，並請期貨顧問事業提供相關節目、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舉辦講習、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活動錄製內容以供檢視檢聽。
本公會認為有必要時，得要求期貨顧問事業提供相關節目、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舉辦講習、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活動錄製內容、審核檢討報告等資料，以供查核，期貨顧問事業不得拒絕。
五、期貨顧問事業之受訪節目或自行製播之期貨分析活動應遵守下列程序：
(一)期貨顧問事業自行製播之非即時性期貨分析活動，專責主管人員應於節目播送前，先行檢視檢聽；如發現有違反相關規定情事，應督導相關違失人員確實改善後，始能播出。
(二)期貨顧問事業之受訪節目或自行製播之即時性期貨分析活動，專責主管人員應於節目播送後五個營業日內確實檢視檢聽節目內容；如發現有缺失事項，應督導相關違失人員確實檢討改善，並將處理措施及改善計劃填寫於檢討報告。
(三)如為受訪節目，應由受訪人所屬之期貨顧問事業向媒體索取或自行錄製該節目內容備查。
期貨顧問事業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舉辦講習、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活動如邀請外部人士擔任講師或貴賓分享心得，應先查證該人士真實身分及合宜性，並將會議中所有對外資料事先確實審查，專責主管人員應於會議結束後五個營業日內確實檢視檢聽會議錄影及錄音帶、光碟片或電子檔案，並作成檢討報告。
六、期貨顧問事業依本作業程序所索取或自行錄製之節目內容與所有關於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舉辦講習、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活動之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二年，但節目或活動內容涉有爭議者，應保存至該爭議消除為止。

	顧  依主管機關110年3月10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372153號函辦理，期貨顧問事業邀請來賓參與講習、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活動，請參照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舉辦旨揭活動之管理方式為一致性規範，內容應以其業務員推廣或招攬業務為主，外部人士發表內容為輔，並全程錄音及錄影報本公會備查，爰配合修正本條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六點。



附表一：

            (股)公司   年   月份於傳播媒體節目從事期貨分析、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或邀請外賓對委任人舉辦講習、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活動 
自行審核執行登記簿
第      頁(共      頁)

	編號
	節目或活動
名稱
	節目或活動
日期及時間
	節目或活動性質(請勾選)
	審核檢討

報告日期
	節目或活動內容有無缺失事項
	備註

	
	
	
	受訪或即時性
	非即
時性
	
	
	

	
	
	
	
	
	
	□ 有 □ 無 □ 其它
	

	
	
	
	
	
	
	□ 有 □ 無 □ 其它
	

	
	
	
	
	
	
	□ 有 □ 無 □ 其它
	

	
	
	
	
	
	
	□ 有 □ 無 □ 其它
	

	
	
	
	
	
	
	□ 有 □ 無 □ 其它
	

	
	
	
	
	
	
	□ 有 □ 無 □ 其它
	

	
	
	
	
	
	
	□ 有 □ 無 □ 其它
	

	
	
	
	
	
	
	□ 有 □ 無 □ 其它
	

	
	
	
	
	
	
	□ 有 □ 無 □ 其它
	

	
	
	
	
	
	
	□ 有 □ 無 □ 其它
	


附註：

1. 本表應按月彙整，併同審核檢討報告裝訂存查，並至少保存三年。

2. 本表於次月十日前併同審核檢討報告乙份，向期貨公會申報備查。
    專責主管：    

附表二：                                審核檢討報告                 審核檢討日期：   年    月   日

        (股)公司於傳播媒體節目從事期貨分析、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或邀請外賓對委任人舉辦講習、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活動  編號：_______
	媒體頻道或活動地點
	
	節目主持人
	姓名：                所屬服務公司名稱：

	節目名稱或活動主題
	
	發言人
	姓名：                所屬服務公司名稱：

	播映或舉辦日期時間
	
	發言人
	姓名：                所屬服務公司名稱：

	節目或活動型態
	    □ 行情報導      □ CALL IN       □ 座談會      □ 解盤      □ CALL OUT       □ 其它

	經確實審核檢討，本節目：

· 無缺失事項                                 □ 發現涉有下列缺失事項                        □ 其它事項

	· 壹、未依規定向媒體索取或自行錄製影(音)帶，以供檢聽。

· 貳、違反「期貨顧問事業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提供期貨交易分析管理辦法」之第二條及第三條之缺失事項：

· 參、違反其他規定：

 缺失事項或其他事項說明：(如有發現缺失事項，請填寫具體缺失事實說明)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劃：(有缺失事項時填寫)




附註：1.「編號」、「節目名稱或活動主題」、「播映或舉辦日期時間」及「審核檢討報告日期」等填報內容應與附表一相同。

2. 受訪節目、自行製播之期貨分析節目或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或邀請外賓對委任人舉辦講習、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活動應填具本表，內部簽陳後依序編列，於次月十日前併同自行審核執行登記簿一份，向期貨公會申報備查。

3. 自行審核︰（1）若發現有缺失事項而未改善再犯者，本公會得提報紀律委員會處置。

               （2）若發現有缺失事項而未據實填報者，本公會得提報紀律委員會加重處置。

    專責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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